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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港区土地管理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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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盛世修志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《大港区土地管理志》作为大

港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土地专业志，几经编修，终于出版问世，值得

庆贺。

大港区地处天津市的渤海之滨，距今约五千年的海退，逐渐形成

滨海平原。区内的四道贝壳堤，即古渤海海岸线的遗迹，是海陆变迁

的历史见证。大约在战国时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。大港的历史

是悠久的，土地是富饶的。

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，都同土地的开

发利用息息相关。土地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，是宝贵的有

限的自然资源。在旧中国，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，土地资

源被集中在剥削阶级手中，广大劳动者处于无地少地被剥削掠夺的

境地。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建立了人民政权，实现了耕者有

其田、物尽其用的理想，解放了生产力，为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，开创

了历史的新纪元。

《大港区土地管理志》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，运用翔

实的史料，全面而科学地记述了这一历史事实，特别是记述了改革开

放以来，国家“十分珍惜、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"的基本国

策，具有资政、教化和存史的重要价值。



《大港区土地管理志》作为大港区的专业志，不仅具有浓郁的地

方特色，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，我们期待着它在建设现代城市的伟

大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大港在前进，大港在奋飞。作为天津市经济区域发展战略重点，

大港这片富饶的土地、新兴的工业区，必然焕发青春，并以崭新的英

姿，跨入21世纪。

大港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高振中

1999年8月



凡 例

．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为指导，以《关于

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

路线、方针、政策为准绳，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、观

点与方法，客观地记述大港区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。

二、本志纵贯古今，以“详今略古，详近略远，详独略同"的原则，

反映时代特点，突出地方特色，为认识、研究大港区情服务，为社会主

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。

三、本志记述地域范围，以1979年区划界限为准，建区前的资

料，涉及原分属静海县、黄骅县、天津县、津南区等，适当记述，概以

“大港地区"代之，说明特定时代的历史。

四、本志编写时限，土始于明永乐二年(1404年)，下限止于1 995

年。有些事物根据需要，酌情上溯或下延。

五、本志采用述、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诸体裁并用，以志体为主；在结

构上设章、节、目。全志设11章38节118目。

六、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，力求文字简练，通俗易懂，引用史

料，需要释义处，加注说明。

七、本志历史纪年，中华民国成立以前用朝代年号，并用括号注

明公元纪年；中华民国成立以后，一律用公元纪年。“解放前”与“解放

后”系指大港地区1948年12月20日全境解放之前和之后。

八、本志所用计量单位，按历史上法定计量单位书写，必要时换

算现行计量单位。

’九、本志中的政权组织及官职，均为当时称谓。组织机构部门、会

议名称和专用名词，在第一次出现时，均用全称，重复出现时使用简

称。
7

十、本志统计数字以区统计局公布的为准，属于专项数字，以有

关部门审核后提供的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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